[bookmark: _GoBack]附件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具体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

一、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问题突出。自治区有关部门和相关州市州同防同治要求执行不够有力，重点措施落实不到位，2021年“乌—昌—石”区域采暖季重污染天数比例为18.7%，2022年1月至3月高达30.4%。
整改时限：2025年底前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持续推进
（一）一是重点行业“一企一策”大气污染治理方案落实情况。“乌—昌—石”区域“一企一策”治理工作已覆盖区域内80%以上的重点排污企业，涉及电力、煤化工、石油化工、生物制药、电解铝等多个行业。2023年至2024年，区域内共完成“一企一策”治理项目约1412个，总投资超过112.39亿元，减排效果显著。2025年1-9月重点涉气企业投资12.9亿元实施“一企一策”治理项目74个。兵地联合部署开展“一企一策”污染治理“回头看”工作，组织专家对2023-2024年重点行业企业“一企一策”污染治理效果开展评估，完成124家企业核查，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二是加快实施工业污染排放深度治理情况。扎实推进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低效废气治理设施提升改造、燃煤锅炉淘汰等重点工作，不断强化属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目前，已完成915万吨钢铁产能、864万吨水泥产能、570万吨焦化产能超低排放改造。2025年计划制定出台多晶硅、及煤制天然气、煤制液体燃料三两个特色行业绩效分级与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技术指南。
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方面。乌鲁木齐市持续督促八一钢铁公司开展超低排放改造，。2023年，八一钢铁公司对照绩效评级B-级要求完成了39个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建设，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官网完成清洁运输部分公示，并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专家评审达到绩效评级B-级。2024年，八一钢铁公司完成9个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建设和有组织、无组织排放监测评估，。2025年1月24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官网对其超低排放改造监测进展情况进行了公示。昌吉州位于重点区域内的4家钢铁企业（闽建金属、新安特钢、巨峰金属、闽新钢铁）已完成超低排放工程建设、3家钢铁企业（宏盛源、金鑫铸造、天宝结构钢制造）长期停产。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昆仑钢铁2022年以来实施了烧结机、球团、高炉出铁场等工序有组织排放改造和原料输送、原料堆场封闭无组织排放改造，目前各项改造项目已完成工程建设，清洁运输已完成报告编制并上报钢铁协会审核。
水泥、焦化（含半焦）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方面。乌鲁木齐市5家水泥企业（含独立粉磨站）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主体工程建设。昌吉州位于重点区域内的阜康天山水泥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建设，3家独立粉磨站企业（安泰水泥、金昌建材、昌盛鑫达建材）超低排放改造主体建设已于2025年8月底完成。4家焦化企业中鸿基焦化已完成整体关停、泰华和永鑫一期已完成熄炉停产。永鑫二期、优派能源超低排放改造已于2024年完成。永鑫二期干熄焦项目已建设投运。优派能源干熄焦项目已完成总体主体工程的76%，计划已于2025年10月15日开始调试运行。
提升电解铝行业污染治理水平方面。2024年昌吉州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被评定为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A级企业；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达到特别排放限值标准，已完成工业炉窑深度治理工作，被评定为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B级企业。
低效废气治理设施排查整治方面。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区率先开展了低效废气治理设施排查工作，根据国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等要求，2023年排查出采用低效污染治理设施50家企业。2025年4月，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召开全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再次对低效污染治理设施开展排查整治，要求6月底前完成排查工作，并根据排查情况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加快推进问题整改。
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方面。“乌—昌—石”区域20235年计划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24413台，其中乌鲁木齐市7台，已完成3台，剩余4台将于10月底完成；石河子市6台，已完成5台，剩余1台将于10月底完成已全部完成。其中，乌鲁木齐市127台、昌吉州112台、石河子市2台、五家渠市3台。2024年为巩固整改效果，并做好查漏补缺工作，新排查确定21家燃气锅炉低氮改造任务，其中昌吉州20家、塔城地区沙湾市1家，已于2024年10月全部完成改造。
推进工业炉窑燃料用煤清洁能源替代工作。2022年以来共完成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任务14台（乌鲁木齐市5台、昌吉州6台、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3台）。2025年昌吉州阜康市福马陶瓷炉窑清洁能源替代工程已完工，新兴铸管炉窑清洁能源替代工程已完工、，阜康市光耀玻璃炉窑计划已于9月30日前生产线全面停产并按期完成整改任务。
（二）一是持续推动清洁取暖改造完成情况。“乌—昌—石”区域已完成9.62万户散煤用户清洁取暖改造。二是农业生产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改造情况。2023年,“乌—昌—石”区域各州市、师市计划完成3087户农业生产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改造，已全部完成。其中，乌鲁木齐市改造2653户，昌吉州改造41户，石河子市改造111户，五家渠市改造26户，兵团第十二师改造256户。持续推进农业生产加工领域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替代和改造工作，20245年，“乌—昌—石”区域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塔城地区沙湾市计划完成3012户农业生产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改造，目前已全部完成301户，完成率100%。三是燃煤锅炉和工业炉窑分类整治情况。“乌—昌—石”区域35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已基本淘汰。，65蒸吨/小时以下上燃煤锅炉淘汰方面，“乌—昌—石”区域2023年计划淘汰63台，超低排放改造已全部完成。其中，乌鲁木齐市完成淘汰5台，昌吉州完成淘汰46台，石河子市完成淘汰2台，“乌—昌—石”区域2024年计划淘汰65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40台，已完成40台，完成率100%；计划实施煤电机组“三改联动”改造23台，已完成23台，完成率100%。
（三）一是建立协调机构情况。2023年自治区成立“乌—昌—石”区域大气环境整治协调小组，统筹推进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2024年7月按照精简议事协调机构的要求整合设立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作为自治区党委议事协调机构。目前，由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统筹推进“乌—昌—石”天山北坡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二是加强空气质量预测预报能力建设情况。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已完成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平台建设，实现7天以上空气质量预测预报能力。昌吉州21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加密站点已完成建设11个，其余10个站点已完成项目建设、数据比对和试运行，9月下旬已按程序组织完成项目验收。三是加强环境监管情况。开展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整改，2025年组织完成对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伊犁3个地（州、市）例行督察和大气专项督察。2024年10月—2025年4月，兵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开展了8轮次重点区域空气质量监督帮扶，检查企业741家次，发现并推动567家企业整改1593个环境问题，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截至目前，发现的问题线索已完成整改1572个，正在整改中21个。印发《2025—2026年采暖季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监督帮扶工作方案》，计划于2025年10月—2026年4月，继续开展4—6轮次兵地联合监督帮扶工作。二四是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情况。202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版）》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兵团办公厅联合印发。2024年按照国家最新要求进行修订，印发《关于补充优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版）>的通知》。三五是应急减排措施清单修订及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级工作开展情况。目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兵团生态环境局，正在严格按照生态环境部2025年8月底下发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编制技术指南》最新技术要求，组织开展2025年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和“一厂一策”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审核上报工作。印发《关于开展2025年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工作的通知》，积极指导天山北坡区域各地州市开展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目前，完成36家申报A、B级企业的专家函审，完成5轮次24家拟申报A、B级企业现场帮扶，完成3轮次10家A、B级企业现场评审，7家企业的现场复核。推动企业提标升级，实施企业环保绩效“创A晋B”行动，2023年制定出台3个特色行业绩效分级与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技术指南，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完成33家企业“创A晋B”评级工作。2024年持续开展“创A晋B”工作，新增A级企业2家，B级企业8家，现有A级企业12家，B级企业36家。区域企业已完成应急减排措施清单制定修订工作和“一厂一策”操作方案。四是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平台项目及空气质量预测预报能力建设情况。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已完成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 平台建设，实现7天以上空气质量预测预报能力。2024年已组织开展2次空气质量预测预报技术培训。昌吉州21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加密站点已完成建设11个，其余10个站点已完成项目建设、数据比对和试运行，9月下旬已按程序组织完成项目验收。完善工业污染源监管设施,重点涉气企业安装生产设施用电计量设备和污染治理设施用电计量设备3109套，101家企业安装DCS（工况分布式控制系统）231套,视频监控系统1196套，安装燃煤自备电厂自发自用电量在线监测系统61套。
二、同防同治要求落实不力。自治区《关于加强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五家渠区域环境同防同治的意见》提出区域大气污染应进行同防同治。但督察发现，相关市州及部门同防同治工作落实不到位，还存在各自为战、各搞一摊的问题，自治区虽然多次组织开展区域联合执法检查，但工作力度不够，实际成效不明显。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长期坚持
1.（一）制定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昌—石”区域大气环境整治2023年行动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昌—石”区域大气环境整治2024—-2025年行动方案》，重点实施农村清洁取暖改造和农业散煤治理、工业重点行业污染深度治理、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城市大气面源污染防治、环境监测和重污染预警应急、督促调度和监管执法、立法和宣传引导等7个方面24项措施。
（二）2.定期召开重点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兵地协商会议，按照预案兵地共同启动调整和解除区域重点污染天气预警；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版）》，2024年按照最新要求进行修订，印发《关于补充优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版）>的通知》。成立“乌-—昌—-石”区域大气环境整治协调小组（现已整合为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统筹对“乌—-昌—-石”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2024年制定印发《自治区硅冶炼、电石、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绩效分级与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技术指南》。2025年计划制定出台多晶硅、及煤制天然气、煤制液体燃料三两个特色行业绩效分级与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技术指南。
（三）3.编制完成《关于进一步加强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五家渠区域大气环境同防同治的意见》、制定《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兵团第六师、第八师、第十二师兵地生态环境同防同治框架协议》并完成签订，持续强化区域大气污染同防同治。完善重污染天气兵地联合应急联动机制，建立健全兵地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和交叉执法长效机制。
（四）4.兵地协同开展规划环评审查及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落实建设项目审批兵地会商机制，印发《关于落实“乌-昌-石”区域内可能影响相邻行政区域大气环境的项目互商机制的通知》，进一步规范规划环评审查和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程序。根据“乌—-昌—-石”区域涉大气类项目特点修订内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流程”，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在环评审批过程中既坚持属地管辖原则，又遵循区域共同治理、兵地共同治理和“五统一”原则，对于涉及兵团行政管辖范围或可能对兵团行政范围内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充分征求兵团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意见建议，通过在技术评估中邀请兵团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参加评估会议或去函详细征求兵团单位意见建议等方式，共同做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技术评估工作，协同推动项目环评手续办理。
（五）5.根据大气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印发实施《关于“乌—昌—石”区域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要求“乌—昌—石”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六）6.启动编制《“乌-昌-石”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自治区政府将组织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入梳理分析“乌—昌—石”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找准重点难点，固化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完善法规草案条款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在《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积极吸收相关条款精神，适时调整编制思路。
（七）7.2024年10月至2025年4月，兵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开展了8轮次重点区域空气质量监督帮扶，检查企业741家次，发现并推动567家企业整改1593个环境问题，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截至目前，执法局所推送的问题线索已完成整改1572个，正在整改中21个。印发《2025—2026年采暖季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监督帮扶工作方案》，计划于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继续开展4—6轮次兵地联合监督帮扶工作兵地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2022-2023年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源兵地联合指导帮扶暨联合实战比武方案>的通知》，开展了四轮次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源兵地联合指导帮扶暨联合实战比武工作、春节期间大气质量保障工作。
三、区域内一些企业存在超标排污甚至恶意排污现象，监管所需的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机动车排放检测数据等管理信息没有实现互联共享。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长期坚持
（一）1.制定印发《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兵团生态环境局关于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兵地共享实施方案》（新环监测发〔2023〕1号），建立健全环境监测相关业务信息系统互联共享机制。在自治区空气质量联网监测管理平台、自治区机动车尾气检测平台、国发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分别建立兵团共享账号，并向兵团生态环境局及各师生态环境局开放所有权限；为兵团生态环境局分配VPN账号，打通兵团生态环境局到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网络通道。2024年完成搭建了“新疆空气质量APP”，实现自治区与兵团空气质量数据直接共享和对外发布，相关共享账号和平台目前均可正常使用。定期开展污染源达标排放情况分析，编制超标周报、严重超标月报等在线监测分析报告、报表，及时将排污单位超标排放问题线索移交自治区生态环境执法局部门。
（二）2.按月公开《自治区14城市及兵团2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及排名》《“乌-昌-石”“奎-独-乌”区域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及排名》《自治区96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及排名》。按月公开全区主要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企业名单，按季度公开全区重点排污单位主要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企业处置整改情况。对自治区污染物监控与信息中心反馈发现的超标企业、和自动监控超标月报等信息实施闭环管理，通过印发通知、跟踪调度等方式转发各相关地（州、市）生态环境执法机构，依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肃查处。
